
 

 

 

重庆大学学生社团中心 
 

重大社团〔2020〕17号 

 

 

关于开展 2020-2021 学年 

学生社团年审工作的预通知 
 

各二级单位、各学生社团： 

为规范对学生社团的管理，切实发挥学生社团的育人功能，

促进学生社团的健康发展，按照《中共教育部党组、共青团中央

关于印发<高校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教党[2020]13

号）的相关规定，经研究，现决定开展 2020-2021 学年学生社团

(以下简称社团)年审工作。现将相关事宜预通知如下。 

一、工作原则 

自 2020-2021 学年起，学生社团年审制度由半年审（学期注

册）制度变更为年审制度。各学生社团需提交真实客观的反映社



团运行情况的年审材料。学生社团中心对年审合格的学生社团进

行注册登记，只有通过年审的学生社团方可继续开展活动。运行

情况良好的社团，可在评奖评优、活动经费等方面获得适当的表

彰激励。年审不合格的学生社团应进行整改，整改期限一般为 3

至 6 个月，整改期间社团不得开展除整改以外的其他活动。 

二、 工作对象及流程 

本次年审对象为各学院或职能部处指导的已备案社团、上学

期半年审未完成社团、待整改社团、新成立社团。 

（一）已备案社团 

1.材料填报 

各社团需如实填报《重庆大学 2020-2021 学年学生社团年审

信息登记表》（附件 1）、《重庆大学 2020-2021 学年学生社团

成员登记表》（附件 2）、《重庆大学 2020-2021 学年学生社团

新媒体平台开设情况统计表》（附件 3）、《重庆大学 2019-2020

学年学生社团活动统计表》（附件 4）、社团章程（模板参见附

件 5）。若有社团名称、指导教师、指导单位变更，需在附件 1

内进行说明。 

2.申请审批 

材料审核、公示通过后，即可通过年审。 

（二）上学期半年审未完成社团、待整改社团 

1.材料填报 



各社团需如实填报《重庆大学 2020-2021 学年学生社团年审

信息登记表》（附件 1）、《重庆大学 2020-2021 学年学生社团

成员登记表》（附件 2）、《重庆大学 2020-2021 学年学生社团

新媒体平台开设情况统计表》（附件 3）、社团章程（模板见附

件 5）。 

上学期半年审未完成社团、待整改社团名单见《关于 2019-

2020 学年第二学期学生社团集中注册结果的通报》（重大团

[2020]8 号）。 

2.申请审批 

材料审核、组织答辩、公示通过后，即可通过年审。 

（三）新成立社团 

1. 材料填报 

各社团需如实填报《重庆大学 2020-2021 学年学生社团年审

信息登记表》（附件 1）、《重庆大学 2020-2021 学年学生社团

成员登记表》（附件 2）、《重庆大学 2020-2021 学年学生社团

新媒体平台开设情况统计表》（附件 3）、社团章程（模板参见

附件 5）。 

2.申请审批 

材料审核、组织答辩、公示通过后，即可通过年审，并进行

注册登记。 

三、工作支持与要求 

（一）指导教师配备 



各社团应至少有 1 名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应当由社团第一指

导单位的教职工担任，校团委作为第一指导单位的社团可聘请校

内各二级单位教职工作为指导教师。每名指导老师最多指导 2 个

社团。思想政治类社团和志愿公益类社团指导教师须为中共党员。 

（二）社团负责人条件 

各社团负责人须政治立场鲜明、学习成绩优秀、组织能力突

出，学习成绩综合排名须在班级前 50%以内。思想政治类社团和

志愿公益类社团的主要负责人应为中共党员。 

（三）社团组织建设 

1.所有社团成员应当是具有正式学籍的在校学生。 

2.每名学生最多加入 2 个社团。 

3.各社团成员不得少于 20 人。 

（四）社团评优工作 

学校每学年组织“重庆大学优秀学生社团”、“重庆大学最

受欢迎学生社团活动”、“重庆大学优秀学生社团指导教师”、

“重庆大学十佳学生社团工作先进个人”、“重庆大学学生社团

工作先进个人”等奖项评选。 

（五）材料报送要求 

1.年审材料经社团指导教师初审、指导单位审核后，社团负

责人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 18:00 前将年审材料的签字盖章扫描

件（以“XX 社团年审材料”命名）报送到所属一级协会工作邮



箱，直属社团将年审材料的签字盖章扫描件（以“直属 XX 社团

年审材料”命名）报送到社联工作邮箱。 

2.已备案社团需报送材料：附件 1、附件 2、附件 3、附件

4、社团章程。 

3.上学期半年审未完成及待整改社团需报送材料：附件 1、

附件 2、附件 3、社团章程。 

4.新成立社团需报送材料：附件 1、附件 2、附件 3、社团章

程。 

四、年审信息变更备案 

在年审工作时间外，社团如需对年审信息进行变更，请社团

负责人及时联系相关工作人员并报送材料。 

  

社团中心    陈  洁   65106054 

社  联   周文韬   19923719660 

          hxjianshezhidao@126.com 

青   协   蔡沁余   15215167989 

    cquqingxiezuzhibu@163.com 

科  协   王玉洁   18756042546 

        cqukcbshefu@163.com 

文  联   曾溁雯   13551382021 

cquwenlian@163.com 

体  协   刘鑫成   18384299538 



cqutixie@163.com 

职  协    温淑雅   18790252319 

        cquxszyfzxh@163.com  

  

附件：1.重庆大学 2020-2021 学年学生社团年审信息登记表 

  2.重庆大学 2020-2021 学年学生社团成员登记表 

3.重庆大学 2020-2021 学年学生社团新媒体平台开设情况

统计表 

4.重庆大学 2019-2020 学年学生社团活动统计表 

5.重庆大学学生 xx 社团章程（模板） 

  

重庆大学学生社团中心 

2020 年 8 月 24 日  
 



附件 1 

重庆大学 2020-2021 学年学生社团年审信息登记表 

社团名称 

（所属一级协会） 
 注册类型 

已备案□       新成立□  

上学期半年审未完成□  待整改□ 

成立时间  社员人数  指导单位  

社团负责人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学院年级专业班级  学号  

电话  QQ  邮箱  

GPA   班级排名/班级总人数  

地址 校区        舍（栋）    室 

指导教师 
姓名  工号  单位  

职务  
政治
面貌  电话  

信息变更说明  

其他主要成员职

务、姓名、电话 

 

 

新学年 

工作计划 

（500 字以内） 

 

 

 

 

 

 

 

经费使用 

情况 

上学年经费支出共_______元，其中： 

自主活动经费：校团委_______元，指导单位配套_______元; 

重大、重点项目：校团委_______元，指导单位配套_______元; 

获取社会捐赠：XX机构资助_______元，XX企业资助_______元。 
… 

对经费拨付、使用的意见、建议： 



社团品牌项目 （品牌名称，举办届次，参与师生数，项目经费总额） 

2019-2020 学年

社团获奖情况 

 

（注：证书扫描件或照片请附后） 

2019-2020 学年

社团活动媒体报

道情况 

活动名称 报道媒体 报道链接 

   

   

2019-2020 学年
工作总结 

（800 字以内） 

 

 

 

 

 

指导教师意见 

 

签字： 

指导单位意见 

 

 

 

                                   盖章：（签字） 

备注： 

1．若为新成立社团，则含下划线部分不填（请填表时自行删除）；同时在社团

名称后方标明所申请加入的一级协会。 

2．工作计划、工作总结等请精炼语言、高度概括。 

3． “指导单位意见”一栏：第一指导单位为学院的学生社团需学院党委副书记

签字，盖学院党委章；第一指导单位为职能部处的学生社团需职能部处主要

负责人签字，盖职能部处章。 

 



附件 2 

重庆大学 2020-2021 学年学生社团成员登记表 

社团名称：___________（请填写所有成员信息） 

序

号 
姓名 性别 

政治

面貌 
学号 学院专业年级 电话 

是否留学生

（国籍） 

        

        

        

        

        

        

        

        

        

        

        

        

        

        

        

备注： 

1.每名学生最多加入 2个学生社团。 

2.学生社团成员不得少于 20 人。



附件 3 

重庆大学 2020-2021 学年学生社团 

新媒体平台开设情况统计表 

社团名称  

新 

媒 

体 

信 

息 

统 

计 

新浪微博 
微博名称 微博首页网址 

  

微信 

公众平台 

微信名称 微信号 

  

是否认证 账号类型 

  

哔哩哔哩 
哔哩哔哩名称 用户名 

  

腾讯 QQ 
昵称 QQ账号 

  

易班 
易班名称 易班账号 

  

抖音、百度贴

吧等其他平台 

平台 昵称 账号 

   

 姓名 工号/学号 单位及职务 联系方式 

指导老师     

学生负责人     

指导单位 

意见 

 

 

盖章：（签字） 

 



附件 4 

重庆大学 2019-2020 学年学生社团活动统计表 

序
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参与
人数 

活动
经费 

活动类型 
（一般项目/重
大重点项目） 

       

       

       

       

       

       

       

       

       

       

       

       

       

指导教师
意见 

 
签字：                        

    

指导单位
意见 

 
 
 
 

盖章：（签字）                
 



附件 5 

重庆大学学生 xx 社团章程（模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社团的全名为重庆大学学生 xx 社团。 

第二条  重庆大学学生 xx 社团是在学校党委的领导和

团委的管理下，由 xx 单位（社团第一指导单位）具体指导的

xx 类型（一般分为思想政治类、学术科技类、创新创业类、

志愿公益类、文化艺术类、体育锻炼类和职业发展类等类型）

的群众性学生团体。 

第三条  xx 社团严格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以及各级教育部门、共青团组织和学校的有关规

定，积极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参与违法违纪

活动，不散布违背宪法、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

错误观点和言论，不扰乱社会秩序和破坏民族团结，不影响

学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不破坏安定和谐的校园氛围。 

第四条 xx 社团的基本任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凝聚广大青年学生，坚持思想性、

知识性、艺术性、多样性相统一的原则，积极开展方向正确、

健康向上、格调高雅、形式多样的社团活动，丰富课余生活，

繁荣校园文化，促进青年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第五条  xx 社团的宗旨：…… 

 



第二章  组织制度 

第六条  社团设社长一名，副社长 x 名，同时下设办公

室、组织部、宣传部和……x 个部门(根据工作实际设置部门)。 

第七条  职责划分 

（一）社长：主持社团全面工作，是社团的第一负责人。 

（二）副社长：协调各部门工作。 

（三）组织部： 

1.负责组织活动； 

2.加强与学校其他社团的交流和合作。 

（四）宣传部： 

1.负责社团和社团活动的宣传工作； 

2.负责广泛收集社团成员的意见和建议。 

（五）办公室： 

1.负责社团活动场地、物资等申请；  

2.负责社团财务管理与报销工作； 

3.负责社团各类档案留存。 

…… 

第八条  学生社团全体成员大会是学生社团的最高权

力机构，行使职责包括：选举产生（更换）社团执行机构和

负责人候选人，审议社团工作报告，对社团变更、解散等事

项作出决定，通过（修改）社团章程，监督社团财务及活动

开展情况等。 

第九条  本社团由理事会组织执行日常工作，理事会由



理事长、副理事长等由社团成员选举产生的成员组成，理事

人数不少于 5 人。理事会定期举行例会，贯彻上级组织的精

神，听取社团成员意见和建议，研究社团运行和发展规划等。 

 

第三章  社团活动 

第十条  活动内容：……（根据工作实际拟定） 

第十一条  活动目的：……（根据工作实际拟定） 

 

第四章  成员管理 

第十二条  社团成员标准： 

（一）热爱社团，积极参加社团建设； 

（二）努力学习，加强自身修养，注意自身形象。 

第十三条  社团主要骨干标准： 

（一）熟悉社团工作，有组织协调能力； 

（二）思想积极向上，能起表率带头作用； 

（三）工作积极主动，善于听取意见，有奉献精神。 

第十四条  社团成员应享有的权利以及履行的义务： 

（一）权利 

1.知晓社团的章程、组织机构和财务制度； 

2.对社团的管理和活动提出建议和质询； 

3.自由加入或退出社团； 

4.选举和参加竞选社团各项职务； 

5.向学生社团中心反映和检举社团内部违法、违规和



损害团体利益的行为。 

（二）义务 

1.遵守社团的章程，维护社团的名誉和权益； 

2.积极支持并参加社团组织的各项活动； 

3.提出各种意见、建议，促进社团的健康发展。 

 

第五章  财务与经费 

第十五条  社团主要活动经费来自于学校拨款、社会捐

赠等合法渠道，社团经费必须用于章程规定范围内的社团集

体活动，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私分或挪用。 

第十六条  社团开展活动支出账目必须清楚，定期向社

团成员公开经费使用情况。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章程未提到的其他事宜，遵照《中共教

育部党组、共青团中央关于印发<高校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办

法>的通知》（教党[2020]13 号）执行。 

 


